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泽大“吾爱吾师奖”初步候选人组织推荐表

	推荐组织
	
	联系人
	

	推荐组织

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	被推荐人

姓名
	
	被推荐人

研究所、部门或职务
	

	适合奖项
	（可勾选多项）

□泽大“吾爱吾师奖”奖章           

□泽大“吾爱吾师奖”德育指导专项 

□泽大“吾爱吾师奖”实践指导专项

	推

荐

事

迹
	

	组织意见

	本组织对所填报内容及所附材料的客观真实性负责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推荐事迹可另附页。
1

